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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告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2022 年 4 月 24 日收到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出具的《行

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2021]（龙城）告字第 026 号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深龙规土监[2021]（龙城）罚字第 026 号，公司已在《2021 年年度报告》“第十

节 财务报告之第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进行了情况披露。现将后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行政处罚告知书》 

“违法地点：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 39 号新城市大厦 

具体违法事实：你（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在新城市大厦二层、三层、四层、

五层、七层、九层、十一层、十二层加建建筑物，加建面积分别为 250.89 平方

米、92.32 平方米、1,158.13 平方米、50.46 平方米、1,342.24 平方米、1,342.24

平方米、1,383.86 平方米、1,275.80 平方米，总加建面积 6,895.94 平方米。 

证据信息：《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取证照片、《调查询问笔录》、《关

于龙城街道清林路 39 号新城市大厦规划情况的复函》等证据信息 

处罚的理由（违反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处罚依据及条款（从轻、减轻或者有裁量幅度的，说明理由和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深圳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实施标准》序号 2“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 

拟处罚内容：限你（单位）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自行拆除

违法加建的建筑物，建筑物面积共 6,895.94 平方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特告知你（单位）

前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告知书》后五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本案符合法定听证条件。若你（单位）需要申请听证，请于收到本《行政处

罚告知书》后五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申请听证的

权利。”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查：你（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在新城市大厦二层、三层、四层、五层、

七层、九层、十一层、十二层的镂空部位加建了建筑物，加建面积分别为 250.89

平方米、92.32 平方米、1,158.13 平方米、50.46 平方米、1,342.24 平方米、1,342.24

平方米、1,383.86 平方米、1,275.80 平方米，总加建面积 6,895.94 平方米。以上

违法事实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取证照片、《调查询问笔录》、《关于

龙城街道清林路 39 号新城市大厦规划情况的复函》等证据佐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

款的规定，我局已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你（单位）依法进行了陈述、申辩。我局听取了你（单位）的陈述、申辩并进行

复核。我局认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及《深圳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

准》序号 2“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限你（单位）

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自行拆除违法加建的建筑物，建筑物面积

共 6,895.94 平方米。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



 

 

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起

诉。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强制执行。” 

二、应对措施及整改情况 

收到通知后，公司高度重视，主动提供相关原始资料，积极做好协助土地监

察部门取证、询证以及配合其他部门调查等工作。 

经核实，新城市大厦超出面积部分主要是因为大厦单层楼高较高，原部分商

户租赁后为增加使用面积，在其租赁区域进行了装修搭板建设。按规定现已拆除

面积 201.43 平方米，拆除费用 54,354 元。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司向龙岗区人

民政府提交相关资料申请行政复议，希望大厦部分面积通过补办手续方式合法使

用。目前行政复议结果尚未回复。 

三、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大厦大部分为公司自用，剩余在租商户均未涉及加建部分，公司

2021-2022 年租金收入稳定，房屋整改不会对公司租金收入造成损失及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后续如果继续拆除，会产生一定的拆除费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本次所受行政处罚

的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1 条、第 10.5.2

条和第 10.5.3 条规定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事项不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

形，公司股票无需申请停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2021]

（龙城）告字第 026 号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深龙规土监[2021]（龙城）罚字第

026 号。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